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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抽样方法

滴灌带，在生产领域抽样。在企业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以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产品。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滴灌带：在生产企业认定的合格产品中随机抽取完整包装的样品1卷（每卷长度大于等于1500米），从1卷样品中抽取200米分成两卷，其中1卷×100米作为检验样品，另1卷×100米作为备用样品，在抽取200米时，先去掉前端10米后再连续取样。

2 检验依据

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1。
表1 滴灌带检验项目、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规格尺寸（内径极限偏差、壁厚极限偏差、滴水孔间距偏差率）
	GB/T 19812.1-2017

GB/T 19812.3-2017

	2
	流量均匀性
	GB/T 19812.1-2017

GB/T 19812.3-2017

	3
	耐拉拔性能
	GB/T 19812.1-2017

GB/T 19812.3-2017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T 19812.1-2017  塑料节水灌溉器材 第1部分：单翼迷宫式滴灌带

GB/T 19812.3-2017  塑料节水灌溉器材 第3部分：内镶式滴灌管及滴灌带

现行有效的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4 异议处理复检

4.1对需要复检并具备复检条件的，应当由处理异议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指定检验机构按本监督抽查实施细则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可以在原样上进行的，应采用原样检验，不可以在原样上进行的，可采用备用样进行检验。当复检结果仍不合格，维持原检验结果不变；当复检结果合格，以复检结果为准。

4.2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可自收到检验结果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组织开展本次监督抽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检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可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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